
盲人按摩“代办社保”

在沪务工的武女士因工作原因脊椎

不好， 经常需要按摩经络以舒缓疼痛。

2022 年中旬， 社区新开了一家盲人按

摩店， 去过的邻居说师傅手艺不错， 于

是她也到那里理疗。 此后每月都来两三

次， 与店里的罗师傅逐渐熟悉。

2023 年 6 月中旬， 罗师傅突然问

起武女士的年龄， 主动提及自己表哥在

某区人事局， 有内部渠道办理社保。 正

说着， 罗师傅拿出一张上海社保卡， 告

诉武女士该卡的主人也是外地来沪打

工， 与武女士情况相似， 罗师傅的表哥

帮忙办出了上海 15 年社保， 他还帮好

多人都办成了。

一听有如此好事， 武女士连忙咨询

怎么操作， 还想帮她老公也一起办理。

罗师傅要了两人的身份证照片， 收了

16000 元钱， 告诉她一个月后可以在手

机上查询社保记录。

三天后罗师傅又联系她， 称她原本

的社保只交了几个月， 要再付一些费用

才能办到 15 年， 武女士又转了 4000

元。 7 月中旬， 武女士夫妻去社保中心

查询， 发现两人在上海缴纳的社保一天

都没增加， 遑论罗师傅之前说的补办

15 年！ 见此状况， 她赶紧打电话给罗

师傅， 却被其以家人出车祸回老家为由

推脱处理。

2023 年 9 月底， 武女士到店里去

找人， 发现店早已经关门， 再联系罗师

傅时发现自己已被拉黑。 至此， 武女士

意识到被骗， 立即报警。

民警调查后发现， 除了武女士之

外， 多名顾客在罗某盲人按摩店被其虚

构的“办事能力” 蛊惑被骗。 2023 年

10 月 17 日， 罗某被抓获， 到案后对其

诈骗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特殊渠道”都是骗局

据罗某供述， 2022 年他在奉贤区

开了盲人按摩店， 与顾客聊天熟悉后，

就谎称“有能力办事”， 除了武女士外，

他还以帮顾客马先生办理上海户口为由

骗取约 16 万元， 以帮顾客路先生安排

外省某地安置房名额为由骗取约 4 万

元， 最后被路先生拆穿谎言而退回少部

分现金， 关店出逃。

经查， 2022 年 10 月至 2023 年 9

月期间， 犯罪嫌疑人罗某多次虚构事

实， 以找关系请客吃饭、 去户籍地调资

料需要路费、 交物业管理费等为由， 骗

取多名顾客共计 21 万余元， 并将骗取

钱款全部挥霍。

奉贤区检察院审查认为， 犯罪嫌疑

人罗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采用虚构事

实、 隐瞒真相的手段， 多次诈骗他人财

物， 数额巨大， 其行为已触犯刑法， 以

诈骗罪依法对其提起公诉。 鉴于罗某是

盲人， 到案后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 自

愿认罪认罚， 可以依法从轻从宽处理；

考虑到其犯罪情节、 犯罪前科， 未退出

赃款等， 区法院最终以诈骗罪判处罗某

有期徒刑 3 年 6 个月， 并处罚金 5 万

元。

检察官提醒： 社保诈骗套路多， 警

惕“代办社保一次性补缴手续” 等虚假

信息， 声称有“特殊渠道” “能够为个

人一次性补缴 15 年内社保” “无劳动

关系的也可补缴” 皆为骗局。 要提高防

范意识， 不轻信、 不转账、 多核实， 守

护好自己的钱袋子。

法律平等保护每一个公民， 残疾人

虽属于弱势群体， 若不遵守公共秩序、

触犯法律法规， 也将承担相应法律责

任。

（来源： “奉贤检察” 公众号）

扫一扫看看真实的 “传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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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钱可补社保 原是一场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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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大防范非法集资宣传力度， 提

升人民群众识别新型传销骗局能力， 静

安区检察院通过一部反传销宣传片， 由

检察官带你“揭底” 传销套路， 远离传

销陷阱， 守住自己的钱袋子。

无论传销手段如何变化， 牢记以下

三个关键特征：

一是入会费， 即要求参与者以缴纳

费用或者购买商品等方式获取加入资

格。

二是拉人头并组成层级结构， 即不

断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 并在内部

按照一定层级进行排序。

三是计酬方式， 通过直接或者间接

发展下线数量作为返利依据。

检察官提醒： 传销本质就是骗局，

它不创造任何价值， 就是通过不断地拉

人头来维系获利。 如何拒绝传销洗

脑———从戒除“贪念” 开始。

（来源： “静安检察” 公众号）

拒绝传销从戒除“贪念”开始

一个按摩师傅以“有内部渠道” 办理社保为由收

取高额费用， 事后证明只是诈骗的手段， 法院最终以

诈骗罪判处其有期徒刑 3 年 6 个月， 并处罚金 5 万元。

检察官提醒， 所谓“代办社保一次性补缴手续”

“无劳动关系也可补缴” 皆为骗局。

防范非法集资犯罪
牢记“三要三不要”

2024 年 6 月是全国第 12 个防范非

法集资宣传月，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 非法集资是指违反

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 向社会公众

（包括单位和个人） 吸收资金的行为。

根据我国 《刑法》， 非法集资主要

涉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

罪。

投资理财、 解债服务、 健康养老，

高收益、 高回报、 低风险……这些往往

是非法集资的“关键词”。

非法集资套路深， 一旦入坑终身

悔！ 防范非法集资， 一定要牢记“三要

三不要”：

要理性， 不要侥幸；

要稳健， 不要冒险；

要警惕， 不要盲目！

策划： 周士梦

（来源： “虹口检察” 公众号）


